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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案；各該機關之預算案並應經立法院審查，則其所屬非獨立行使職

權而負行政職務之人員，於其提出之法律案及有關預算案涉及之事項，

亦有依上開憲法規定，應邀說明之必要。惟司法、考試、監察三院院

長，固得依憲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列席立法院會議陳述意見，若立法院所

設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政府人員到會備詢，

本於五院間相互尊重之立場，並依循憲政慣例，得不受邀請列席備詢。

三院所屬獨立行使職權，不受任何干涉之人員，例如法官、考試委員及

監察委員亦同。

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（87.7.31.）

【解釋文】

各大學校、院、系（所）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

限，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，其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

之決定，與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教師升等資格所為之最後審定，

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，均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

法上之行政處分。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用盡行政救濟途

徑後，仍有不服者，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，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

權之意旨。行政法院五十一年判字第三九八號判例，與上開解釋不符部

分，應不再適用。

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，關係大學教師素質與大學教學、研究

水準，並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格之取得，除應有法律規定之依據

外，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實施程序，尚須保證能對升等申請人專業學術能

力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、公平正確之評量，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

比例原則。且教師升等資格評審程序既為維持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品質

所設，其決定之作成應基於客觀專業知識與學術成就之考量，此亦為

憲法保障學術自由真諦之所在。故各大學校、院、系（所）教師評審委

員會，本於專業評量之原則，應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

學者專家先行審查，將其結果報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。教師評審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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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，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

度與正確性，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。受理此類事件之行政救濟機關及

行政法院自得據以審查其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，或其判斷、評量有無違

法或顯然不當之情事。現行有關各大學、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

及升等評審程序之規定，應本此解釋意旨通盤檢討修正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，憲法第十六條定有明文。此項權利，並

不因其身分而受影響，此迭經本院釋字第二四三號、第二六六號、第二

九八號、第三二三號、第三八二號及第四三○號等解釋在案，就人民

因具有公務員或其他身分關係而涉訟之各類事件中，闡釋甚明。而行

政機關行使公權力或依法設立之團體，直接依法律規定或經政府機關

就特定事項依法授與公權力者，就該特定事項所作成之單方行為，不

問其用語、形式，皆屬行政處分，此亦經本院釋字第二六九號、第四二

三號及第四五九號解釋在案。大學、獨立學院、專科學校教師分教授、

副教授、助理教授及講師，有關教師之升等，由各該學校設校、院、系

（所）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，大學法第十八條、第二十條及專科學校法

第八條、第二十四條定有明文。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就公立各級學校教師

之任用資格有所規定，同法第十四條並授權教育部訂定「大學、獨立學

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」，該辦法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，教師

資格之審查，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，送教育部提交學術

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，經審查合格者，始發給教師證書。至私立學校教

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十一條，亦準用

前開條例之規定。是各大學校、院、系（所）及專科學校教師評審委員

會關於教師升等之評審，係屬法律授權範圍內為公權力之行使，其對教

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，均為各該大學、院、校所為之行

政處分。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等用盡行政救濟途徑後，

仍有不服者，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，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

旨。行政法院五十一年判字第三九八號判例：「依訴願法第一條規定，

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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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訴願，唯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官署所為不當或違法之處分致損害

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始得為之。至各級公務人員以公務員身分所受主管官

署之懲戒處分，則與以人民身分因官署處分而受損害者有別，自不得對

之提起訴願。」其與上開解釋不符部分，應不再適用。按憲法第十五條

規定，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，是以凡人民作為謀生職業之正當工作，

均應受國家之保障，對於職業自由之限制，應具有正當之理由，並不得

逾越必要程度。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，關係大學教師素質與大學教

學、研究水準，並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格之取得，除應有法律規定

之依據外，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實施程序，尚須保證對升等申請人專業學

術能力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、公平正確之評量，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

條之比例原則。教師升等資格評審程序既為維持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品

質所設，其決定之作成應基於客觀專業知識與學術成就之考量，此亦

為憲法保障學術自由真諦之所在。是以各大學校、院、系（所）及專科

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，本於專業評量之原則，應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

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專家先行審查，將其結果報請教師評審委員會

評議。教師評審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，動搖該

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，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；評審過程中必要時

應予申請人以書面或口頭辯明之機會；由非相關專業人員所組成之委員

會除就名額、年資、教學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，不應對申請人專業學

術能力以多數決作成決定。受理此類事件之行政救濟機關及行政法院

自得據以審查其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，或其判斷、評量是否以錯誤之事

實為基礎，是否有違一般事理之考量等違法或顯然不當之情事。現行有

關各大學、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及升等評審程序之規定，應

本此解釋意旨通盤檢討修正。又行政法院五十七年判字第四一四號判

例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三八號解釋不予適用在案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四六三號解釋（87.9.11.）

【解釋文】




